
掌握關鍵要點，創造公平、有效、
人與氣候共⽣的排放交易制度

引領碳定價

步上正軌



將碳定價整合⼊更廣的政策組合
⼀個全⾯的政策組合⾄關重要，其中應包含明確的氣候⽬標、逐步汰除化⽯

燃料的⽅案、及對再⽣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投資誘因。

設置排碳天花板 
⽐起純作為⼀個財務訊號，碳市場更應該重視對⿑現有的國際承諾（例如

《巴黎協定》⽬標），以確保碳價能帶來真正的減排效果。

處置污染活動
排放在各經濟部⾨間並⾮平均分佈：電⼒部⾨是⼀重⼤考量點。研究顯⽰，

⼀般⽽⾔最⼤部分的排放掌握在⼤型電⼒和⼯業集團⼿中。

守衛透明度與當責性
碳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的排放量、取得配額量及達成量為何？公⺠社會有更

多公開可取⽤的資訊，監管機構便更可能追究污染企業和經濟實體的責任。

敦促污染者確實付費
必須盡可能減少免費配額、折扣、能源成本補償等措施；它們會削弱價格訊

號，並移轉投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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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kvXnI89AtUukxhvULWoVeh0nXacfXLW38BirxiiJfLo/edit?tab=t.0#heading=h.9kb0vdlftyeh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kvXnI89AtUukxhvULWoVeh0nXacfXLW38BirxiiJfLo/edit?tab=t.0#heading=h.uq04t1rntgn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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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碳洩漏的稻草⼈謬誤
⽬前鮮少證據顯⽰碳定價會造成⼤規模的碳洩漏。因此，不該對幾乎不會發

⽣的⾵險矯枉過正；為投資提供⻑期明確性才是關鍵。

確保碳價設定得當
合適的碳價⽔準可以透過總量調整或直接價格調整達到，但是請記住，價格應

當穩步上漲。

再投資收益予氣候和⼈⺠
合適的碳價指的是：收益為公共利益服務。碳價收益可⽤於提升能源效率、

調適氣候變遷、保護脆弱家戶與社區、⾃然保育、和低碳交通等。

考慮碳邊境稅或邊境調整措施
不能以碳排放進⼝取代碳排放⽣產，碳邊境稅可協助降低這項⾵險。但⾸要

之務仍是在國內建⽴強健的碳價訊號。

碳移除與碳抵換無法取代碳減量
無論國內或國際碳抵換都無法取代碳減量。它們無法使碳排從⼤氣層中就此

消失。抵換掉的⼀噸碳與少排放的⼀噸碳終究不等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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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⼯具

碳定價

碳信⽤

兩者皆有
資料來源：世界銀⾏（2025）。Carbon Pricing Dashboard。取⾃https://carbonpricingdashboard.worldbank.org/

什麼是碳定價？
國際上採⽤的強制性碳定價(mandatory carbon
pricing)⽅式主要有兩種：排放交易制度
(Emissions Trading Scheme, ETS)與碳稅。 

ETS限制排放總量，⽽碳價格則由市場動態決定。
碳稅則相反，它設定每噸排放的價格，再由市場
決定減排多少量。

兩種⼯具擁有⼀些共同優勢：它們都為溫室氣體
指定了⼀個價格，使污染活動更加昂貴、低碳選
項更具吸引⼒。

它們也創造了公共收益，可再投資於氣候⾏動與
公正轉型。儘管奠基於上述相同原則，但它們的
運作⽅式⼤相徑庭。

碳稅相當直觀。它可以相對容易地被嵌⼊既存的
財政系統，政府得以設置碳價格（若他們願意把
握這個機會），以反映污染的真實環境成本。

儘管ETS較複雜，且需要⾜夠⼤、流動性充分的市
場來運作，但它提供了更多的彈性（同時也是更
多潛在的漏洞）：排放配額可以交易、結轉使⽤，
甚⾄可跨境連結，進⽽建構更⼤的網絡並促進合
作。碳税與ETS都需要穩健的量測、報告與查驗機
制 (monitoring,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,
MRV)。

對於⼩型或分散的排放源來說，碳稅可能是較⾏
政簡便的選項；⽽對⼤型、⾼耗能產業來說，排
放交易提供的彈性則更有利。此外，碳稅提供明
確的價格訊號，⽽ETS的優勢在於具有明確的排放
上限，理論上可確保有對應的環境成果，⽽價格
調整和市場穩定機制也能協助降低其價格波動。

越來越多地區正在引⼊碳定價機制−−無論是
ETS、碳稅、或是兩者結合。截⾄⽬前，全球已有
80種直接碳定價⼯具正在運作，它們涵蓋約28%
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。更甚者，已有些全球性制
度逐漸浮現。這些⼯具與⽅法在各國、各地區與
國際體系之間的運作細節迥然不同。

圖1: 2025年各國的碳定價⼯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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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unfccc.int/sites/default/files/resource/Session%201c_Carbon%20pricing%20approaches.pdf
https://www.worldbank.org/en/publication/state-and-trends-of-carbon-pricing


碳定價機制充滿技術性、也有一定的複雜度，但
它們是全球各地氣候政策的重要一環，若應用得
當，將會是有效且公平地減排工具。 

碳市場觀察(Carbon Market Watch)根據在此領
域的長期經驗，制定了⼀份⼗點原則清單，提供
公⺠社會在制定新的碳市場或碳稅⼯具時，能夠
有所依據，使真正的污染者付出代價，並確保此
機制能惠及所有家庭、⼩企業，以及整個地球。

碳定價(carbon pricing) vs碳信用(carbon crediting)

05│引領碳定價步上正軌 

「碳定價」（透過碳稅或ETS實施）必須與「 碳信⽤機制」明確地區別開來。碳信⽤包含⾃願性碳
市場和《巴黎協定》第六條(Article 6 of the Paris Agreement)，其在實踐真正且永久的減排上，
紀錄不盡理想。
這些碳信⽤機制並不直接為排放量定價，⽽是允許公司或國家「購買」補償。但這樣的⼯具實則削

弱氣候雄⼼：⾼碳排者可藉此從成本較⾼的內部去碳計劃中全⾝⽽退，並利⽤碳抵換將⾃⼰「漂綠

(greenwashing)」為氣候領導者。

低品質的碳信⽤額度、幾乎或完全沒有外加性氣候效益的專案、及⾃願性市場註冊處(registry)中
嚴重的透明度缺陷，都加劇了此問題，使得查核實際氣候衝擊的⾏動舉步維艱。

https://carbonmarketwatch.org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07/CMW-ENGLISH-CARBON-MARKETS-101-THE-ULTIMATE-GUIDE-TO-MARKET-BASED-CLIMATE-MECHANISMS-FINAL-2020-WEB.pdf
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d41586-025-03313-z
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d41586-025-03313-z


01 將碳定價整合入更廣
的政策組合

氣候政策的終極⽬標是消除溫室氣體排放，但碳
定價並不是萬靈丹。可⾏且可信的淨零路徑需要
能夠互相補⾜、發揮綜效，⽽⾮削弱⽬標的政策
組合。這些政策必須反映各國在政策制定中對氣
候保護的整體承諾，第⼀步就從為實現《巴黎協
定》⽬標展開可信賴的國家和國際⾏動開始。氣
候政策往往要應對各種各樣的議題和污染源，這
正表⽰政策制定者需巧妙地結合多種政策⼯具。 

在將氣候保護納⼊國家法律或國際框架主流化的
進程中，有⼀些指導原則，包括富裕和貧窮國家
間、個⼈間的氣候正義、世代正義、及享有健康
環境的權利等。

威爾斯的《未來世代法案  (Future Generations
Act)》以及秘魯、厄⽠多的憲法是將氣候保護納⼊
政策主流的表率。這些案例揭⽰在制定⼀般政策
時，可以評估新政策可能帶來的碳排放、將公共
資⾦的撥款與明確的去碳化⽬標和⾥程碑掛鉤、
並直接禁⽌某些⾼碳排活動，例如燃燒煤炭發電
或廢棄物掩埋，⽽不僅僅只是提⾼其成本。此
外，也包括透過公共資⾦補助和政府採購，積極
培育永續產品（例如再⽣能源系統）的市場。許
可審查制度也能發揮作⽤，例如阻⽌興建新的化
⽯燃料基礎設施，或限制⾼排放⼯業設施的設
⽴。與此同時，嚴格的環境標準也能有效推動更
潔淨替代產品的⽣產與消費。

在此框架下，碳定價能使排放的社會和環境成本
更清晰可⾒，這些成本⽬前⼤多由⼤眾和後代承
擔：他們既要承受這些成本的衝擊，⼜要收拾污
染後果。但在實際上，可以透過碳定價和其鑲嵌
的政策組合引導投資從污染性活動轉向永續發展
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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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europarl.europa.eu/thinktank/en/document/EPRS_BRI(2025)769558
https://www.gov.wales/well-being-of-future-generations-wales
https://www.gov.wales/well-being-of-future-generations-wales
https://www.scielo.org.mx/scielo.php?script=sci_arttext&pid=S1405-91932023000200289
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1586-022-05224-9


設置排碳天花板

在排放交易制度中，排放上限的設置為污染者被
允許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劃出明確限制。重要的
是，排放上限必須隨著時間推移⽽逐步降低，以
符合《巴黎協定》的⽬標，並提供明確的路徑，
以確保排放處於碳預算限制內。在採⽤碳稅的情
況下，則通常無明訂上限，但仍能協助達成減排
⽬標：稅率應隨著減排⽬標加嚴⽽增加。

逐步下修的排放上限能確保排放量隨著時間下
降，及提供企業可預測性：企業知道他們的排放
額度將會越來越稀缺、昂貴，因⽽能刺激他們對
去碳化的投資。

排碳天花板的下降速度和氣候雄⼼的⽔準往往直
接關聯。排放上限的⾛向對碳定價機制的環境效
益與受其約束的企業⾏為有巨⼤的影響。

歐盟排放交易體系(EU ETS)的經驗恰好解釋了為何
設置準確的排放天花板與減排率⾄關重要。在早
些年，排放上限被設得太⾼，乃⾄所有經過驗證
的排放量加總都觸及不到天花板。這導致配額的
過量供給、⽽碳價每噸跌⾄低於5歐元的⽔準，完
全泯滅了減排動機。.

排碳上限有不同的設計⽅式，但「絕對上限」：為
總排放量設置固定上限，是最強、最環境可靠的
⼿段。歐盟、加州和南韓 (K-ETS)都透過如此設
計，使其碳市場與去碳化⽬標對⿑，進⽽確保可
預期的排放減量路徑。有些碳定價機制，如中國
和印尼的排放交易體系，則使⽤「排放強度上限
(intensity-based cap)」的設定，亦即將額度與單
位產出（如每單位GDP、每噸鋼鐵等）掛鉤，⽽
⾮設置固定的總量。這也表⽰排碳上限會隨經濟
活動調整：若產出增加，則配額、上限、以及總
排放量都會增加；就算每單位排放是被降低的。
在現實中，這代表公司可以提升他們的碳效率，
與此同時卻也提升了他們的總體環境衝擊。與絕
對上限不同，排放強度上限並無法保證總體排放
減少。 

排放上限可被不同層級開發與應⽤：可以是整個
經濟體、也可以是特定產業或部⾨、甚⾄單⼀設
施。每種⽅案都對環境、經濟成本、管理複雜度
產⽣不同程度的影響。產業或設施層級的上限可
以確保所有主要排放者都對減排有所貢獻，⽽整
個經濟體的總量管制則將這個過程交由市場⼒量
運作。最適⽅法當然取決於各國脈絡與政策⽬
標，不過明確性是最重要的起始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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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arbonmarketwatch.org/publications/eu-ets-101-a-beginners-guide-to-the-eus-emissions-trading-system-2024-update/#pdf_embed


03 處置污染活動

絕⼤多數的排放往往來⾃少數幾家⼤型公司。⼀
份 Carbon Market Watch的研究報告指出，在EU
ETS中，30家⾼碳排企業排放了ETS中超過⼀半的
排放量。理想上，碳定價應該要能涵蓋盡可能多
的排放，不過單是從⼤型排放企業（就算是從特
定產業中篩選）著⼿，也可以是具成本效益、且
保護⼩型企業的政策選項。

舉例來說，⽇本執⾏的強制性ETS將會著重在企業
對排放的「責任歸屬」，⽬標對象即為每年排放超
過10萬噸⼆氧化碳的公司。此計畫將涵蓋⽇本超
過50%的排放，儘管受管制的企業僅有600-700
家。除此，還有現⾏的⾏業碳稅，該稅項針對化
⽯燃料的使⽤。若運⽤得當，這樣針對不同產
業、公司與設施的政策組合，將可以成為平衡減
排和公正轉型問題的有效解⽅。

除了針對特定對象，碳稅亦可對使⽤燃料（煤
炭、⽯油、天然氣）所造成的污染活動課徵，藉
由提⾼其消費成本來發揮減排效果。尤其對於⼯
業製程內的⼤型燃料消費企業⽽⾔（鋼鐵⽣產中
的天然氣使⽤，或化⼯製造中的⽯油提煉等）：若
遵循「污染者付費」原則，燃料稅就可以有效地
發揮減排政策的作⽤。

有些活動具有⾼度污染性，同時會直接影響居⺠
與家庭的⽣計，如道路交通、建築供暖與農業
等。在為這些產業建⽴碳定價機制時，必須慎重
考慮強⽽有⼒的家戶保護網。由於碳排放來⾃數
以百萬計的源頭（如汽⾞、家戶排放等），法規遵
循義務通常由上游、少數的燃料供應商承擔，但
他們可能隨後透過更⾼的燃料和能源價格將成本
直接轉嫁給⺠眾。在此認知基礎上，歐盟在宣布
其針對道路交通和建築的排放交易體系(ETS2)時，
還同時設⽴了社會氣候基⾦ (Social Climate
Fund)，以保護⾮商業的終端消費者免受化⽯燃料
全⾯定價帶來的嚴重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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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arbonmarketwatch.org/publications/the-emissions-aristocracy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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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守衛透明度與當責性

透明度與當責性是健全的碳稅與排放交易制度中
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。這包含精確的測量和驗證
溫室氣體排放量、排放交易或碳稅產⽣的收益、
收益如何被投資運⽤，以及污染者獲得的減免措
施或補助。任何有興趣的⼈⼠都必須能查閱這些
資訊的公開⽂件或登錄系統。公⺠社會也應能夠
監督企業和設施所宣布的去碳化⾥程碑和⽬標。

除此之外，監管與打擊違規同樣⾮常重要。在官
⽅的監管機制外，監管機構還必須建⽴公眾檢舉
系統，允許⺠眾匿名告發排放數據造假或其他違
規⾏為，並由公部⾨對這些檢舉進⾏調查。

為確保獨⽴第三⽅（媒體、⺠間社會、其他⾏業）
能夠妥善監督，與污染源和其相關實體有關的⽂
件需要公開且易於獲取：⽅式可以是建⽴⼀個由
公部⾨定期更新的集中式網站或平台，或設⽴⼀
個主責聯繫窗⼝，負責根據要求提供訊息；若未
能提供資訊獲取權限，應有充分的理由。

同樣道理，也應有獨⽴第三⽅進⾏驗證，⽽這些
驗證流程須事先經由公部⾨認證。這對確保評估
的公正性⾄關重要，因為⾃主揭露可能導致準確
性不⾜或資訊遺漏。



05 敦促污染者確實付費

「污染者付費」是環境政策的指導原則，但各國
還是存在太多化⽯燃料減免和補貼措施：就碳定
價或碳稅⽽⾔，⼤多數現有制度提供的框架實際
上保護特定公司和⾏業免於實際繳納應繳稅款。

舉例來說，歐盟的航空業就被允許免繳燃料稅。
此外，⽬前⼤多數活躍的ETS都透過免費配額來保
護污染企業：中國排放交易體系免費核發的配額
⾜以覆蓋體系內的所有排放；韓國排放交易體系
(K-ETS)⽬前僅拍賣其配額的3%；歐盟排放交易體
系(EU ETS)仍提供重⼯業免費配額，且直到2013
年才對電⼒產業實施全額碳定價，甚⾄最近才將
航空和航運業納⼊其中。其他依賴免費配額的體
系尚包括加州-魁北克碳市場、近期推出的⽇本排
放交易體系 (GX-ETS)和⼟⽿其排放交易體系
(Turkish ETS)。

免費核發的污染排放配額會削弱碳定價機制的氣
候效能，更甚者，會導致配額的超額供給（核發
數量遠超實際排放量），這反⽽會給獲得配額的公
司帶來不當利潤，尤其是在價格開始上漲時（歐
盟的重⼯業就從中獲取暴利(windfall profit)，是
為⼀例）。

還有其他政策也會使碳定價勞⽽無功，譬如：對
受碳定價約束的公司提供全額退款。瑞⼠的⼆氧
化碳稅就向企業提供⼯資為基礎的退款。另⼀種
⽅法是對化⽯燃料為基礎的⼯業能源消耗提供補
貼。但其實，退款也可以被設計成為更⾼⽔準的
去碳化提供誘因，例如英國政府對與其達成氣候
變遷協議的企業給予氣候變遷稅  (Climate
Change Levy)豁免。

上述這些免費配額、補償及補貼、或⼀⼑切的退
稅都會削弱碳定價為去碳化提供的誘因。然⽽，
還有其他⽅法可以在不損害環境的前提下減輕碳
定價的壓⼒。例如，可以使⽤退稅來補貼對去碳
技術的投資，或將碳定價收⼊重新⽤於增強企業
和家戶的氣候調適能⼒。最後，無論是碳稅收亦
或市場定價，都應該全額繳交以達成減排⽬標，
且任何⽀持策略都應附帶明確的氣候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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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arbonmarketwatch.org/publications/the-phantom-leakage/
https://www.bafu.admin.ch/bafu/en/home/topics/climate/reduction-measures/co2-abgabe/co2-levy-for-businesses.html
https://www.bafu.admin.ch/bafu/en/home/topics/climate/reduction-measures/co2-abgabe/co2-levy-for-businesses.html
https://www.gov.uk/green-taxes-and-reliefs/climate-change-levy
https://www.gov.uk/green-taxes-and-reliefs/climate-change-levy


06 避免碳洩漏的稻草⼈
謬誤

具體來說，在某些情況下，這可能代表在現有低
碳⽅案的基礎上進⾏部署。在其他情況下，則可
能是認知到某些⽣產活動和⾏業（如⽯油和天然
氣產業）需隨著時間縮減規模。免費配額往往適
得其反：它保護污染產業免受碳價訊號的影響，
減慢向清潔技術轉型的速度，並將資源從創新中
轉移出去。更具前瞻性的⽅法應當是考慮每個產
業的去碳潛⼒，並將⽀援精準地投向真正需要的
地⽅。

雖說碳洩漏獲得了巨⼤的政治關注度，但幾乎沒
有歷史先例指出碳定價實際上導致了碳洩漏。對
鋼鐵、⽔泥和化學等⾏業⽽⾔，實證證據顯⽰，
碳洩漏很⾼程度仍是⼀種理論⾵險。研究指出，
即使碳價上漲，這種情況也不太可能改變。碳定
價與產業外移之間的關聯沒那麼簡單：將⽣產轉
移到國外涉及⾼昂的成本和⾵險，且受政策外的
諸多因素影響，如貿易模式和供應鏈動態等。

碳洩漏問題⻑期以來⼀直困擾著碳定價的討論。
碳洩漏主要描述此⼀假設情況：企業將⽣產活
動、以及因此產⽣的排放轉移到氣候規範較弱或
沒有相應氣候政策的國家，這會破壞氣候⽬標，
乃⾄增加全球排放量。⽬前全球不同的碳定價機
制以不同的⽅式處理這種所謂的⾵險：歐盟制定
並定期透過量化評估審查⼀份⾏業清單，所有⾏
業在達到基準值之前都能獲得100%的免費配額保
護；⽽其他碳定價機制，如加州-魁北克碳市場，
則採⽤分級碳洩漏⾵險，提供從90%到100%不等
的保護⽔準。

這樣的清單反映了碳價可能引發的貿易和投資⾦
流變化⽽產⽣的潛在⾵險，卻並未考慮觸發這些
改變的價格⾨檻，也未考慮每項活動完全去碳化
的程度。例如，煉油或蒸汽裂解等活動，若沒有
成本⾼但效率低的碳捕捉技術，便幾乎沒有去碳
潛⼒，因此需要⼤幅縮減其規模。

⽬前的碳洩漏清單奠基在現有貿易流向，及將成
本轉移給終端消費者的假設。這種後顧性的⽅法
可能會使當今⾼污染的⽣產流程繼續固化，⽽⾮
以清潔替代⽅案取⽽代之。與其⽀持或保護這樣
的污染⽣產流程，不如引導投資選擇，使其流向
去碳化領域。

即便少量碳洩漏發⽣，
具企圖⼼的碳定價所帶
來的利益仍⼤於⾵險。

11│引領碳定價步上正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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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便少量碳洩漏發⽣，具企圖⼼的碳定價所帶來
的效益−應對氣候危機、確保經濟的未來競爭⼒
−仍⼤於⾵險。⽬前唯⼀關於洩漏的證據是經濟
合作與發展組織(OECD)的⼀項研究，其指出透過
國際貿易發⽣的碳洩漏僅抵消了約13%的國內減
量。其他學術研究也證實，沒有證據顯⽰洩漏量
超過14%。

若此⾵險得到證實，可以對其進⾏監測；且如有
必要，可以採取適度、有針對性、有時限且有條
件的政策來應對。保護措施應著重於真正存在⾵
險的⾏業或設施，並隨著更清潔的替代⽅案的出
現⽽逐步汰除。反之，⾼估洩漏⾵險可能會導致
污染的制度被鎖定，進⽽⻑存。

除此，建⽴在「碳洩漏擔憂」上的氣候政策顯得
消極悲觀；它預設了世界各地不會採取⾏動解決
氣候危機。但事實上，情況顯然正朝著相反的⽅
向發展，這體現在全球再⽣能源的快速部署，及
世界許多地區引⼊的碳定價機制。政策制定者不
應陷⼊向下⽐較的惡性競爭，⽽應認識到此⼀⽇
益增⻑的趨勢，並調整本國經濟，使其朝著向上
努⼒發展，⽽這場競爭的真正核⼼是去碳化、創
新和氣候領導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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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oecd.org/en/publications/carbon-prices-emissions-and-international-trade-in-sectors-at-risk-of-carbon-leakage_116248f5-en.html
https://www.oecd.org/en/publications/carbon-prices-emissions-and-international-trade-in-sectors-at-risk-of-carbon-leakage_116248f5-en.html
https://www.sciencedirect.com/science/article/pii/S0095069621001406


07 確保碳價設定得當

價格模型指出了如何透過不同的路徑提升效率：
傳統模型的基礎是價格隨時間逐步上漲，⽽新的
研究顯⽰，在初期設定更⾼的價格雖然會導致較
⾼的短期減排成本，但⻑期成本卻低得多。

集中型定價機制適⽤於碳稅，例如在愛爾蘭和南
⾮，他們的碳稅價格按預設軌跡隨時間增⻑。⽽
ETS則可以採⽤不同的價格管理機制，例如紐西蘭
和英國，他們以價格⾛廊機制(price tunnel)設⽴
了 拍 賣 底 價 和 成 本 控 制 儲 備 額 度 (cost-
containment reserve, CCR)。另⼀種選擇，是建
⽴特設的價格上下限，當價格突然過低或過⾼時
就會觸發。

尚有⼀種選擇是管理排放配額的過剩和不⾜。配
額數量控制⼯具，如EU ETS市場穩定儲備(Market
Stability Reserve)等，可以幫助減少或增加可⽤
配額的數量，並隨著時間的推移穩定價格。

合理的碳價是多少？

此乃碳定價所⾯臨最重要的問題和挑戰之⼀。雖
然不存在統⼀的碳價標準，但多項研究的評估顯
⽰，碳排放的社會和環境成本約為每噸⼆氧化碳
190美元。然⽽⽬前沒有任何碳定價機制能夠達
到、甚或僅是接近這個⽔準。聯合國則呼籲企業
將內部碳價設定為每噸⼆氧化碳100美元。價格⽬
標還可以根據實現既定減排⽬標的邊際成本估
算，或根據特定產業完全去碳化所需的投資進⾏
計算。

研究揭露，即使碳價不⾼，只要碳排放上限隨著
時間推移⽽收緊，並且將部分拍賣所得再投資於
其他減排活動，仍有可能顯著地減排。

碳定價往往在政治上引發爭議，尤其是以碳稅形
式實施時，因此關鍵在於如何設定⼀個既能確保
污染者付費、引導投資流向去碳、公正轉型、且
政治可⾏的價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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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pbl.nl/en/publications/the-impact-of-socio-economic-inertia-and-restrictions-on-net-negative-emissions-on-cost-effective-carbon-pri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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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1558-020-0880-3
https://www.tandfonline.com/doi/full/10.1080/14693062.2018.1467827


08 再投資收益予氣候和
⼈⺠

正確實施碳定價機制能為氣候⾏動和公平正義籌
集⼤量資⾦。這些資⾦需要明智地使⽤，以最⼤
限度地減少排放，促進⼯業和家戶的能源轉型，
並最⼤限度地降低弱勢群體所承擔的社會成本。

為了維護公平並建⽴公眾⽀持，收⼊應該再投資
於能夠改善⽣活品質和造福⼈⺠的氣候⾏動，⽽
⾮⽤於延續以往的污染活動。如幫助家庭翻新房
屋或改⽤更清潔的空調和交通⽅式的計畫，並為
最需要幫助的⼈群提供更多⽀持，都可帶來更⾼
的⽣活品質、更清潔的空氣、和更公平的轉型。

碳定價收⼊的⽀出必須⽬標明確且透明，使⼈們
能夠清楚地看到收益，⽽⾮眼睜睜地看著資⾦流
⼊⼀般預算。⽀出應優先考慮最具影響⼒的投
資，能夠帶來環境和社會效益：主要⽀出⽅向包
括再⽣能源系統和基礎設施、節能、氣候調適、
消除能源貧窮及公共運輸。

這項收⼊應當補充⽽⾮取代現有的氣候預算，且
投資必須具有外加性且是永續的。

EU ETS提供了⼀個警世寓⾔。最初，各國政府幾
乎完全可以⾃由⽀配收⼊，這意味著⼤部分收⼊
並⾮⽤於氣候⾏動，⽽是流⼊⼀般預算。後來經
改⾰要求，⾸先是⼀半、進⽽是全部收益，都必
須⽤於氣候與能源⽤途。然⽽，即使在這些規則
下，實際情況也遠未達到預期。符合條件的活動
清單仍然過於廣泛，成員國的報告不⼀致，且往
往透明度不⾜。 2013年⾄2021年間籌集的885億
歐元中，只有不到60%真正⽤於氣候投資，有些
成員國甚⾄資助了化⽯燃料計畫。這種濫⽤削弱
制度的有效性和信任度、延緩清潔轉型所需的投
資，且有可能對污染型基礎設施產⽣鎖定效果。

歐盟的教訓清楚告訴我們：收⼊必須透明地指定
⽤途，並接受獨⽴監督，以使所有資⾦都能⽤於
加速去碳化、保護社群及降低清潔能源成本，使
其低於化⽯燃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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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arbonmarketwatch.org/publications/joint-letter-eu-ets-revenues-from-polluters-to-the-people/
https://life-effect.org/project/ten-measures-for-national-social-climate-plans/
https://www.wwf.eu/?8275441/ETS-revenues-report-2022
https://www.wwf.eu/?8275441/ETS-revenues-report-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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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 考慮碳邊境稅或  邊境
調整措施

碳邊境稅或邊境調整措施通常被視為解決碳洩
漏、不公平競爭及來⾃環境保障措施較寬鬆之經
濟體其進⼝排放問題的解⽅。其⽅法是對進⼝商
品徵稅，使其價格與國內⽣產商⽀付的碳價格相
符。

儘管碳邊境稅有助於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，但其
設計應以公平公正為基礎。諸多發展中國家將這
些機制視為單邊措施，認為他們可能向富裕國家
供應商品以滿⾜其需求⽽受到懲罰。過去⼆⼗年
來，OECD國家的碳排消費量⼀向⾼於其碳排⽣產
量−−歐盟每年約有五分之⼀的碳排放量來⾃進
⼝。這凸顯了對抗不永續的消費模式、向低收⼊
國家傾銷污染性⽣產活動的必要性。

從氣候⻆度來看，碳邊境調整機制 (carbon
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)，例如歐盟和
英國案例，其⽬標是確保各國針對其國內排放定
價⽽避免的污染，不會被隱含排放量⾼的進⼝產
品所取代。

為了使碳邊境稅或邊境調整措施發揮氣候⼯具⽽
⾮保護主義⼯具的作⽤，就必須將其與氣候⾏動
明確且透明地掛鉤。這代表要對國內產品與進⼝
產品⼀視同仁，依靠對進⼝排放量的可靠計算，
扣除在⽣產國⽀付的碳價，並將收益⽤於全球去
碳化和氣候⾏動。

設計有效的碳邊境稅或邊境調整措施需要仔細考
慮國際層⾯的互動。雖然此類機制有助於在全球
範圍內對碳排放進⾏定價，但如果沒有建⽴在合
作的全球框架之上，它們可能會加劇貿易緊張局
勢或破壞氣候公平。因此，多邊主義和氣候外交
可謂舉⾜輕重。

為了使碳邊境稅或邊境調整措施發
揮氣候⼯具⽽⾮保護主義⼯具的作
⽤，就必須將其與氣候⾏動明確且
透明地掛鉤。

https://www.cpb.nl/en/european-carbon-import-tax-effective-against-leakage
https://www.cpb.nl/en/european-carbon-import-tax-effective-against-leakage
https://www.cseindia.org/carbon-border-adjustment-mechanism-cbam--12271
https://www.cseindia.org/carbon-border-adjustment-mechanism-cbam--12271
https://www.cseindia.org/carbon-border-adjustment-mechanism-cbam--12271
https://cris.unu.edu/applying-climate-ethics-to-policy


碳邊境稅具有促進氣候行動良性循環的巨⼤潛
⼒。例如，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(CBAM)已促使
多個國家探索碳定價，但建⽴此類制度需要時
間。國際協調、技術轉移、財政⽀援和能⼒建設
皆為關鍵，如此才能確保發展中經濟體不會因缺
乏同等措施⽽受到不公平的懲罰。

另一個關鍵問題是碳邊境稅如何與「污染者付費」
原則和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」原則⼀致，後者
是《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(United Nations
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)》
的核⼼原則。

讓進⼝商為其產品中的碳排放付費，符合污染者
應承擔其排放成本的邏輯，然⽽在設計碳邊境稅
時，必須牢記歷史責任與全球不平等。有些⽅法
可以⽤以最⼤限度地減少弱勢群體的經濟負擔，
例如將碳邊境稅的收⼊⽤於世界上⼯業化程度最
低的國家。

歸根究底，碳邊境稅不應被視為單邊防禦或保護
⼯具，⽽應被視為邁向公平且符合氣候正義的全
球碳定價機制之基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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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碳移除與碳抵換無法
取代碳減量

碳抵換還會造成⼀種虛假的安全感，讓⼈誤以為
持續的污染可以被「抵消」，儘管實際上幾乎不可
能真正消除化⽯燃料排放對氣候的影響。同時，
永續的碳移除措施不僅⾮常稀少、不確定、且往
往是⾮具永久性的。 

此外，亦存在⼀些⾃願性和強制性機制，透過允
許專案開發者從碳信⽤額度的銷售中獲取收益的
制度，激勵減碳專案的實施。這些通常被稱為碳
抵換：碳抵換可以是國內抵換，即透過國家框架
在相關國家內進⾏；也可以是國際抵換，例如與
《巴黎協定》第六條相關的新興碳市場。

引⼊諸如碳移除或碳抵換之類的「漏洞」，⽬的是
為各⾏業爭取更多時間來適應，或為其逃避氣候
承諾提供後⾨。 

⼆氧化碳移除(carbon dioxide removal, CDR)，
通常被稱為碳移除或負排放，是指將⼆氧化碳從
⼤氣中移除並永久儲存的過程。實現這⼀⽬標的
⽅法包括技術或⼯程⽅法、⾃然⽅法，或兩種之
混合。許多以⼟地為基礎的解決⽅案(land-based
solution)⾯臨著巨⼤的永久性⾵險，因為儲存在
植被或⼟壤中的碳可能會因⽕災、疫病或⼟地利
⽤變化⽽再度被釋放。若有某種碳移除⽅法能夠
將碳儲存⾄少幾個世紀，它才可被視為具永久性
的措施；因為如此的時間尺度才有利於氣候，因
⽽能夠補償剩餘碳排放。

在歐盟、聯合國和其他地區，⼯業遊說團體和親
商政策制定者正積極推動碳移除，視其為污染者
的免責⾦牌。但這種⽅法其實極具⾵險：它削弱
了從源頭減少排放的壓⼒，並遲滯了本已緩慢的
去碳轉型；對氣候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益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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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排放交易體系(K-ETS)⽬前仍過度依賴碳抵換
機制。Carbon Market Watch最近的⼀項研究顯
⽰，K-ETS下的⼤部分國際碳信⽤來⾃⼀些有過度
核發記錄的專案類型，包括爐灶、⽔⼒發電和天
然氣洩漏專案。爐灶專案是碳信⽤使⽤的主要來
源，但我們的分析發現，他們⾼估的減排量超過
實際值的18倍。

這些經驗顯⽰，在排放交易制度中引⼊碳抵換機
制會損害環境完整性，將國內去碳的負擔轉移到
國外，且通常是較貧窮的國家，扭曲碳價格，並
使企業能夠逃避其污染的真實成本。因此，必須
堵住這些漏洞，並且絕不允許它們進⼊新的排放
交易制度或重新進⼊現有的制度。

EU ETS在早期階段時，因納⼊國際碳抵換機制⽽
被嚴重弱化。到2012年為⽌，超過15億個碳信⽤
流⼊該體系，造成巨⼤的過量供給，導致碳價在
隨後⼗年的⼤部分時間裡被壓低⾄每噸5⾄10歐元
左右。除造成經濟扭曲之外，由於⼈們持續擔憂
碳抵換機制缺乏環境影響，對其信⼼也隨之崩
潰。許多計畫未能證明其外加性(additionality)，
或依賴虛⾼的基準線，在某些情況下，甚⾄對當
地社區和原住⺠社區造成了社會損害。

為了應對這些問題，歐盟⾸先嘗試透過限制碳抵
換的使⽤來改進該機制。但即使在更嚴格的規則
下，企業仍可以⽤廉價的碳信⽤額換取更有價值
的排放配額，使其合規成為牟利的⼿段，⽽⾮去
碳的驅動⼒。因此，歐盟最終決定在2021年前逐
步淘汰碳抵換機制，轉⽽著重於各國國內減量。

05│Carbon pricing done right 

 在排放交易制度中引⼊抵換
機制會破壞環境完整性，將國
內去碳的負擔轉移到國外，且
通常是較貧窮的國家，扭曲碳
價格，並允許企業逃避⽀付其

污染的真實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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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單靠市場
單靠碳定價不⾜以實現深度去碳化。要推動真正
的變⾰，必須將碳定價與有針對性的監管、策略
性投資以及對污染最嚴重活動的禁令結合。有些
活動，例如燃煤、森林砍伐或塑膠污染，不能簡
單地透過定價使其被視為合理；若認為只要付費
就可以容忍污染，便會削弱氣候限制，並有可能
變成污染許可證，⽽不是轉型的驅動⼒。

正因如此，公正轉型考量和公⺠參與更顯不可或
缺。哪些活動必須停⽌，以及如何分擔成本和收
益，這些決定不能只交給市場決定。污染活動會
造成社會和環境成本，社群應該在這些產業是否
運作、如何運作，以及他們應該如何為氣候轉型
做出應有的貢獻上擁有發⾔權。

然⽽，2024年OECD信任度調查 (OECD Trust
Survey)顯⽰，儘管近70%的公⺠認為政府應該優
先考慮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，但只有30%的⼈認為
他們的政治體系讓他們擁有發⾔權。⺠主公共討
論必須指導氣候決策，確保變⾰性政策的正當
性，這些政策將重塑⽣產和消費模式，並徹底改
造整個⾼排放產業。

各國政府越來越頻繁地嘗試透過審議程序來彌合
分歧，經驗顯⽰，當公⺠參與其中時，氣候政策
將更具正當性、有效性和持久性。有如法國、愛
爾蘭和荷蘭的公⺠⼤會促成了雄⼼勃勃的⽴法；
也有全球公眾動員和中國的公⺠檢舉機制加強了
污染控管；與此同時，⾮政府組織和個⼈發起的
與氣候變遷相關的全球訴訟案件激增，也敦促各
國政府和企業遵守環境法並提⾼減排⽬標。

轉型的核⼼⽀柱是將公平正義、公眾參與和問責
制鑲嵌進氣候治理，並確保從逐步淘汰化⽯燃料
到重塑⼯業體系的變⾰性政策，乃是建⽴在社會
共識上，為實現淨零排放提供⼀條公平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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